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易字第516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王斯雄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蕭烈華律師（法律扶助）     

上列被告因公共危險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6

417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王斯雄犯阻塞集合住宅逃生通道致生危險罪，處有期徒刑3月，

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000元折算壹日。緩刑3年，並應於本判

決確定之日起2年內，向國庫支付新臺幣3,000元。

　　事　實

王斯雄為桃園市○○區○○○街0號5樓（共6層樓，下稱本案公

寓）之住戶，其可預見本案公寓為集合住宅，且該公寓5樓通往

頂（6）樓之樓梯間，可供意外災變逃生避難使用，屬具逃生避

難功能之逃生通道，應隨時保持暢通，一旦堆置物品，阻塞本案

公寓之逃生道路，使其他住戶於災害發生之際無法經由該樓梯間

之逃生通道往頂樓向外避難，基於縱使上開結果發生，亦不違背

其本意之阻塞集合住宅逃生通道致生危險之不確定故意（起訴書

誤載為直接故意，應予更正），於民國110年7、8月間起至111年

7月14日間某時許（起訴書誤載為107年起，應予更正），在本案

公寓5樓通往頂樓之樓梯間，堆放所撿拾之資源回收物品，阻塞

本案公寓之逃生道路，使其他住戶於災害發生之際無法經由該樓

梯間之逃生通道往頂樓向外避難，致生危險於本案公寓全體住戶

之生命、身體。

　　理　由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的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王斯雄固坦承事實欄所載之客觀事實，惟矢口否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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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何阻塞集合住宅逃生通道致生危險之犯行，辯稱：我有心

智障礙，不知道這樣子堆放資源回收物品，會阻塞本案公寓

之逃生道路，而造成危險等語。辯護人為其辯護稱：被告的

症狀是缺乏現實感，並有幻聽、幻覺的狀況，他的堆置行為

符合典型的腦損傷後儲物表現等語。經查：

　㈠被告為本案公寓（6層樓集合住宅）之住戶，於110年7、8月

起，在該公寓5樓通往頂樓之樓梯間，堆放所撿拾之資源回

收物品，嗣經本案公寓住戶即告訴人高明宗於111年3月17日

寄發郵局存證信函請被告改善，並於同（17）日與被告就清

運上開資源回收物品之事進行調解，原約定由被告於111年3

月24日前清除完畢，然被告未履行約定，告訴人遂於111年6

月9日向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提出本案告訴，被告分別於111

年7月4日、同年月17日，經桃園市中壢區新興里里長徐永鑑

協助委託清潔隊，共同清運堆放在本案公寓5樓通往頂樓樓

梯間之資源回收物品等情，為被告於警詢、偵訊、本院準備

程序及審理時，均坦承在卷或不爭執，核與證人即告訴人高

明宗於警詢、檢察事務官詢問及偵訊時之證述大致相符，並

有郵局存證信函、桃園市○○區○○○○○000○0○00○○

○○○00號調解書（被告與證人協調清除資源回收物品）、

中壢區新興里111年9月16日幫忙里民清運證明書、桃園市政

府警察局中壢分局龍興派出所訪查表及查訪紀錄表、現場照

片、Google街景圖在卷可查，此部分之事實，應可認定。

　㈡關於被告開始堆放資源回收物之時間，證人於檢察事務官詢

問時證稱：王斯雄自107至109年起在本案公寓5樓通往頂樓

之樓梯間堆放回收物等語（見他字卷第5頁），於警詢時證

稱：王斯雄從106年開始在本案公寓5樓通往頂樓之樓梯間堆

放雜物及垃圾等語（見他字卷第69頁），可知證人先稱係10

7至109年間，後改稱為106年間，顯有矛盾，已非能盡信；

復證人寄送郵局存證信函（見他字卷第55至56頁）雖載：敬

啟者：王斯雄，房屋門牌：中壢區吳鳳二街7號5樓，原由：

⑴上開座落5樓到頂樓，經高明宗於109年1月起屢次規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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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梯通道不要堆垃圾及回收物，阻斷逃生通道造成公共危

險...」等情，然證人是否於109年1月起屢次規勸被告改

善，亦僅為其在存證信函中一面之詞，並無其他事證以實其

說。繼依證人所提供之現場照片，均為111年6月8日所拍

攝，有現場照片在卷可佐（見他字卷第11至25頁），是至多

僅可認為被告本案犯罪時間應在「111年6月8日之前」開始

堆放資源回收物；繼關於詳細時間，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時

供稱：我大概是110年左右才堆積的等語（見易字卷第30

頁），於本院審理時供稱：我不是從107年開始堆放資源回

收物品，我是以我第二次車禍時間110年7、8月作區分，在

第二次車禍前我撿到資源回收物是放在路上，在第二次車禍

後我撿到資源回收物才帶回家（即本案公寓）放，這些是我

自己清除的，里長叫大垃圾載走等語（見易字卷第93、102

頁），可見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時僅概略陳述時間為110年

左右，於本院審理時詳細解釋，其依自身具體事件推斷本案

犯罪時間，為110年7、8月間，而此時間在證人於警詢及檢

察事務官詢問時所證堆放資源回收物之區間內，並與證人拍

攝現場時間111年6月8日距離約10至11個月，確實有可能在

此期間累積堆放如此大量之資源回收物，是被告開始堆放資

源回收物時間應為110年7、8月間；又刑法第189條之2第1項

後段之阻塞集合住宅逃生通道致生危險罪，性質上乃屬即成

犯，其行為於阻塞逃生通道時已完成，是其後持續阻塞逃生

通道之行為，乃狀態之繼續，而非行為之繼續，不另構成犯

罪（臺灣高等法院100年度上易字第1690號判決意旨可資參

照），是被告開始堆放資源回收物之時間固為110年7、8

月，但從被告開始堆放，至數量達到足以阻塞本案公寓逃生

通道之狀態，猶需一段時間，始能阻塞本案公寓逃生通道，

是該時間應為110年7、8月間起至證人拍攝現場照片之111年

6月8日間某時，起訴書載「107年間起」，乃犯罪事實記載

有誤，而非犯罪事實之減縮，應予更正。

　㈢被告歷次雖辯稱：因為我腦筋受傷，心智及認知功能都有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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礙，我不知道這樣會阻礙逃生通道致生危險等語（見他字卷

第96至97頁、易字卷第30至32、92、101至104頁），並提出

診斷證明書（因生理狀況所致伴有憂鬱特徵之情感疾出現情

緒低落，注意力不集中，認知功能缺損）、中壢聯合藥局藥

袋（治療腦神經系統藥物）及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證明影本

（姓名：王斯雄、障礙等級：輕度）為佐（見他字卷第99至

105、125頁），然經本院將被告送衛生福利部桃園療養院鑑

定結果：被告符合器質性情感障礙及儲物症之診斷。未因精

神障礙導致辨識其行為違法的能力或依其辨識而行為的能力

出現顯著下降等情，有該院113年10月8日桃療癮字第113500

3498號函及所附精神鑑定報告書存卷可憑(見易字卷第59至7

4頁)，並無證據顯示被告就本案事實認知缺損，或有脫離現

實的精神病症狀，且其於本院審理時供稱：我高中畢業有去

工廠上班過，工作內容是小零件打洞，第二次車禍後就沒有

做，我大約是20幾歲時腦袋受傷，因為藥物中毒，後來發生

兩次車禍，一次腳斷掉，一次腳有擦撞傷等語（見易字卷第

102至103頁），並有被告之勞保職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明細

表（被告自81年3月14日耀文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加

保，110年1月1日開南保全股份有限公司退保，勞保投保年

資7年277日）在卷供查（見他字卷第145至147頁），可知被

告具有高中畢業之智識程度，亦曾有多年從事不同工作之經

驗，其固曾有腦傷，然尚能清楚說明自己二次車禍傷勢之不

同，復如前述，還可依自身車禍事件推斷本案犯罪時間，並

具體說明自己是在第二次車禍後才開始將撿拾資源回收物置

於本案公寓5樓通往頂樓之樓梯間，在此之前只是堆放在路

邊，且能陳述案發後自己和里長共同清運資源回收物品之過

程，繼被告行為時為年近50歲之成年人，已具有相當之社會

生活經驗，其主觀上是否全然無從預見阻塞集合住宅逃生通

道致生危險罪，實非無疑；再被告於本院審理時供稱：我與

高明宗都是本案公寓的住戶，他住我同樓層的對面，我擺放

資源回收物品，那些是中古物品，不是垃圾。我認為已經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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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一半以上的通道空間，住戶有時忘記關頂樓和樓下的大

門，都經常有人去翻亂（要偷家電），翻亂後東西被丟到通

道，通道有時會阻塞，我有時外面忙，沒有定時去看等語

（見易字卷第30至31頁），可見被告能正確描述證人居住在

其同樓層對面，說明其所撿拾資源回收物品「是中古品，不

是垃圾」，並表示自己已經「留一半以上的通道空間」，且

辯解係本案公寓住戶有時忘記關閉樓下大門，導致經常有人

去亂翻資源回收物，將部分資源回收物丟到通道，才導致通

道遭堵塞，顯然被告主觀上能預見本案公寓為集合住宅，且

本案公寓5樓通往頂樓之樓梯間，可供意外災變逃生避難使

用，應隨時保持暢通，一旦堆置物品，阻塞本案公寓之逃生

通道，使其他住戶於災害發生之際無法經由該樓梯間之逃生

通道往頂樓向外避難，否則，其為何要「留一半以上的通道

空間」，並爭執是他人為竊取家電亂翻該資源回收物品，才

導致該逃生通道遭到堵塞？基上足徵其能預見到上開阻塞集

合住宅逃生通道致生危險之情況，而其既然知道會有別人亂

翻資源回收物品丟棄至其所留通道，不是更應該時時刻刻留

意此種情況？尤以其每日返回住處都會看到這些資源回收物

品，若有特別注意防免，應不至於使本案公寓5樓通往頂樓

之樓梯間堆滿資源回收物品，阻塞該逃生通道，被告捨此不

為，顯然係基於縱使上開結果發生，亦不違背其本意之阻塞

集合住宅逃生通道致生危險之不確定故意，為上開行為，應

可認定；而依上開事證僅能認定被告係基於不確定故意而

為，尚難認為係明知而有直接故意，公訴意旨此主觀部分，

應予更正。

　㈣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

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按刑法第189條之2第1項後段構成要件為「阻塞集合住宅或

共同使用大廈之逃生通道，致生危險於他人生命、身體或健

康者」，自文義以觀該罪係屬具體危險犯，僅須行為人阻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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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生通道，致生他人生命、身體或健康之危險，即為已足，

並不以實際發生危害為必要。所謂「逃生通道」係指發生天

災人禍時為提供人們逃離現場之通行路線設施而言。查本案

公寓為集合住宅，且該公寓5樓通往頂樓之樓梯間，可供意

外災變逃生避難使用，應隨時保持暢通，被告自110年7、8

月至111年6月8日間某時起，在本案公寓5樓通往頂樓之樓梯

間，堆放所撿拾之資源回收物品，阻塞本案公寓之逃生通

道，其他住戶於災害發生之際無法經由該公寓5樓通往頂樓

樓梯間之逃生通道往頂樓向外避難，已影響住戶之逃生動線

順暢，因此錯失逃生機會，大幅升高事故發生時本案公寓住

戶逃生之風險。是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189條之2第1項

後段阻塞集合住宅逃生通道致生危險罪。

　㈡被告及辯護人固均主張被告行為時之心智狀況，缺乏現實感

以及有幻聽、幻覺的狀況，認其堆置行為符合典型的腦損傷

後儲物表現，應該已經符合刑法第19條減輕或免除其刑規定

等語，然被告能就為本案犯行之時間、動機、手段、案發後

處置等具體情節均能供述甚詳（見理由欄㈡、㈢），顯見

其於案發當時之精神狀態應無影響其辨識行為違法之能力之

狀況。復經本院委請行政院衛生署桃園療養院鑑定被告之精

神狀況後，亦認為：「被告符合器質性情感障礙及儲物症之

診斷。未因精神障礙導致辨識其行為違法的能力或依其辨識

而行為的能力出現顯著下降」等情，有該院113年10月8日桃

療癮字第1135003498號函及所附精神鑑定報告書存卷可憑

(見易字卷第59至74頁)。堪認其行為時之辨識違法之能力及

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並無減損可言，行為時應具有完全

之刑事責任能力甚明。

　㈢爰審酌被告以上開方式阻塞集合住宅逃生通道致生危險，所

為不該，實值非難，惟念其始終坦承客觀事實，僅爭執主觀

犯意，且於案發後在里長協助下已將阻塞逃生通道之資源回

收物品清運完畢，尚非全無悔意，兼衡其犯罪之動機、目

的、手段、本案係基於不確定故意所為、高中畢業之智識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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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領有輕度身心障礙證明、患有腦神經系統疾病、生理狀

況所致伴有憂鬱特徵之情感疾患（見理由欄㈢），因前述

疾病求職不易，現以撿拾資源回收物品為業，收入1日至多

新臺幣300至500元（見他字卷第99至105、125頁、易字卷第

104頁），且尚有80多歲母親待扶養（見他字卷第86頁），

雖有調解意願，然因資力不佳，與告訴人就賠償金額無共

識，致未能達成調解或賠償損害（見他字卷第117頁）等一

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

準，以資懲儆。

　㈣按現代刑法在刑罰制裁之實現上，傾向採取多元而有彈性之

因應方式，對行為人所處刑罰執行與否，多以刑罰對於行為

人之矯正及改過向善作用而定。如認行為人對於社會規範之

認知及行為控制能力尚無重大偏離，僅因偶發犯罪，執行刑

罰對其效用不大，祇須為刑罰宣示之警示作用，即為已足，

此時即非不得延緩其刑之執行，並藉違反緩刑規定將入監執

行之心理強制作用，並佐以保護管束之約制，謀求行為人自

發性之矯正及改過向善。又按是否宣告緩刑，亦即行為人有

無以暫不執行刑罰為適當之情形，乃法院得依個案情節自由

裁量之事項。至被告素行如何，有無犯罪前科、犯罪所生危

害是否重大、犯後態度是否良好暨是否已與被害人達成和

（調）解等情狀，則屬量刑審酌之範圍，雖非不可兼採為宣

告緩刑之審酌資料，但與是否宣告緩刑並無絕對關聯。查被

告前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臺灣高等

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考（見易字卷

第11、115頁），其素行良好，僅因一時失慮，致罹刑章，

於犯後尚能坦承客觀事實，且於本院準備程序時供稱：「我

對不起大家」等語（見易字卷第31頁），案發後終經里長協

助委託清潔隊，共同清運堆放在阻塞本案公寓逃生通道之資

源回收物品，堪認其對於社會規範之認知尚無重大偏離，行

為控制能力並無異常，犯罪情節及主觀惡性均非極為惡劣，

被告迄今雖尚未能與告訴人達成調解、賠償損害，固屬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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憾，然是否調解或和解乙情，雖可作為被告犯後態度之參考

項目，但並非唯一之考量，且民事請求權與刑事刑罰權係屬

二事，況告訴人已另行向本院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並非

全無獲得賠償之機會。本院綜核上情，認被告經此偵審程序

及刑之宣告，當已知所警惕而無再犯之虞，是認宣告之刑以

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予以宣

告緩刑3年，以啟自新。又為確實督促被告能戒慎行止，預

防再犯，斟酌其犯罪情節、家庭經濟狀況，又為使被告能記

取教訓，併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4款規定，命被告於本判決

確定之日起2年內，向國庫支付新臺幣3,000元，以勵自新。

另按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規定，被告違反本院所定上

開事項情節重大，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

執行刑罰之必要者，得撤銷其緩刑之宣告，附此敘明。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蔡宜芳偵查起訴，檢察官朱秀晴、徐銘韡到庭執行

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刑事第五庭　法　官　陳郁融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

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蔡宜伶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189條之2

阻塞戲院、商場、餐廳、旅店或其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或公共場

所之逃生通道，致生危險於他人生命、身體或健康者，處三年以

下有期徒刑。阻塞集合住宅或共同使用大廈之逃生通道，致生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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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於他人生命、身體或健康者，亦同。

因而致人於死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五年以下

有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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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易字第516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王斯雄






選任辯護人  蕭烈華律師（法律扶助）      
上列被告因公共危險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6417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王斯雄犯阻塞集合住宅逃生通道致生危險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000元折算壹日。緩刑3年，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2年內，向國庫支付新臺幣3,000元。
　　事　實
王斯雄為桃園市○○區○○○街0號5樓（共6層樓，下稱本案公寓）之住戶，其可預見本案公寓為集合住宅，且該公寓5樓通往頂（6）樓之樓梯間，可供意外災變逃生避難使用，屬具逃生避難功能之逃生通道，應隨時保持暢通，一旦堆置物品，阻塞本案公寓之逃生道路，使其他住戶於災害發生之際無法經由該樓梯間之逃生通道往頂樓向外避難，基於縱使上開結果發生，亦不違背其本意之阻塞集合住宅逃生通道致生危險之不確定故意（起訴書誤載為直接故意，應予更正），於民國110年7、8月間起至111年7月14日間某時許（起訴書誤載為107年起，應予更正），在本案公寓5樓通往頂樓之樓梯間，堆放所撿拾之資源回收物品，阻塞本案公寓之逃生道路，使其他住戶於災害發生之際無法經由該樓梯間之逃生通道往頂樓向外避難，致生危險於本案公寓全體住戶之生命、身體。
　　理　由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的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王斯雄固坦承事實欄所載之客觀事實，惟矢口否認有何阻塞集合住宅逃生通道致生危險之犯行，辯稱：我有心智障礙，不知道這樣子堆放資源回收物品，會阻塞本案公寓之逃生道路，而造成危險等語。辯護人為其辯護稱：被告的症狀是缺乏現實感，並有幻聽、幻覺的狀況，他的堆置行為符合典型的腦損傷後儲物表現等語。經查：
　㈠被告為本案公寓（6層樓集合住宅）之住戶，於110年7、8月起，在該公寓5樓通往頂樓之樓梯間，堆放所撿拾之資源回收物品，嗣經本案公寓住戶即告訴人高明宗於111年3月17日寄發郵局存證信函請被告改善，並於同（17）日與被告就清運上開資源回收物品之事進行調解，原約定由被告於111年3月24日前清除完畢，然被告未履行約定，告訴人遂於111年6月9日向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提出本案告訴，被告分別於111年7月4日、同年月17日，經桃園市中壢區新興里里長徐永鑑協助委託清潔隊，共同清運堆放在本案公寓5樓通往頂樓樓梯間之資源回收物品等情，為被告於警詢、偵訊、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均坦承在卷或不爭執，核與證人即告訴人高明宗於警詢、檢察事務官詢問及偵訊時之證述大致相符，並有郵局存證信函、桃園市○○區○○○○○000○0○00○○○○○00號調解書（被告與證人協調清除資源回收物品）、中壢區新興里111年9月16日幫忙里民清運證明書、桃園市政府警察局中壢分局龍興派出所訪查表及查訪紀錄表、現場照片、Google街景圖在卷可查，此部分之事實，應可認定。
　㈡關於被告開始堆放資源回收物之時間，證人於檢察事務官詢問時證稱：王斯雄自107至109年起在本案公寓5樓通往頂樓之樓梯間堆放回收物等語（見他字卷第5頁），於警詢時證稱：王斯雄從106年開始在本案公寓5樓通往頂樓之樓梯間堆放雜物及垃圾等語（見他字卷第69頁），可知證人先稱係107至109年間，後改稱為106年間，顯有矛盾，已非能盡信；復證人寄送郵局存證信函（見他字卷第55至56頁）雖載：敬啟者：王斯雄，房屋門牌：中壢區吳鳳二街7號5樓，原由：⑴上開座落5樓到頂樓，經高明宗於109年1月起屢次規勸，樓梯通道不要堆垃圾及回收物，阻斷逃生通道造成公共危險...」等情，然證人是否於109年1月起屢次規勸被告改善，亦僅為其在存證信函中一面之詞，並無其他事證以實其說。繼依證人所提供之現場照片，均為111年6月8日所拍攝，有現場照片在卷可佐（見他字卷第11至25頁），是至多僅可認為被告本案犯罪時間應在「111年6月8日之前」開始堆放資源回收物；繼關於詳細時間，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時供稱：我大概是110年左右才堆積的等語（見易字卷第30頁），於本院審理時供稱：我不是從107年開始堆放資源回收物品，我是以我第二次車禍時間110年7、8月作區分，在第二次車禍前我撿到資源回收物是放在路上，在第二次車禍後我撿到資源回收物才帶回家（即本案公寓）放，這些是我自己清除的，里長叫大垃圾載走等語（見易字卷第93、102頁），可見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時僅概略陳述時間為110年左右，於本院審理時詳細解釋，其依自身具體事件推斷本案犯罪時間，為110年7、8月間，而此時間在證人於警詢及檢察事務官詢問時所證堆放資源回收物之區間內，並與證人拍攝現場時間111年6月8日距離約10至11個月，確實有可能在此期間累積堆放如此大量之資源回收物，是被告開始堆放資源回收物時間應為110年7、8月間；又刑法第189條之2第1項後段之阻塞集合住宅逃生通道致生危險罪，性質上乃屬即成犯，其行為於阻塞逃生通道時已完成，是其後持續阻塞逃生通道之行為，乃狀態之繼續，而非行為之繼續，不另構成犯罪（臺灣高等法院100年度上易字第1690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是被告開始堆放資源回收物之時間固為110年7、8月，但從被告開始堆放，至數量達到足以阻塞本案公寓逃生通道之狀態，猶需一段時間，始能阻塞本案公寓逃生通道，是該時間應為110年7、8月間起至證人拍攝現場照片之111年6月8日間某時，起訴書載「107年間起」，乃犯罪事實記載有誤，而非犯罪事實之減縮，應予更正。
　㈢被告歷次雖辯稱：因為我腦筋受傷，心智及認知功能都有障礙，我不知道這樣會阻礙逃生通道致生危險等語（見他字卷第96至97頁、易字卷第30至32、92、101至104頁），並提出診斷證明書（因生理狀況所致伴有憂鬱特徵之情感疾出現情緒低落，注意力不集中，認知功能缺損）、中壢聯合藥局藥袋（治療腦神經系統藥物）及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證明影本（姓名：王斯雄、障礙等級：輕度）為佐（見他字卷第99至105、125頁），然經本院將被告送衛生福利部桃園療養院鑑定結果：被告符合器質性情感障礙及儲物症之診斷。未因精神障礙導致辨識其行為違法的能力或依其辨識而行為的能力出現顯著下降等情，有該院113年10月8日桃療癮字第1135003498號函及所附精神鑑定報告書存卷可憑(見易字卷第59至74頁)，並無證據顯示被告就本案事實認知缺損，或有脫離現實的精神病症狀，且其於本院審理時供稱：我高中畢業有去工廠上班過，工作內容是小零件打洞，第二次車禍後就沒有做，我大約是20幾歲時腦袋受傷，因為藥物中毒，後來發生兩次車禍，一次腳斷掉，一次腳有擦撞傷等語（見易字卷第102至103頁），並有被告之勞保職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明細表（被告自81年3月14日耀文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加保，110年1月1日開南保全股份有限公司退保，勞保投保年資7年277日）在卷供查（見他字卷第145至147頁），可知被告具有高中畢業之智識程度，亦曾有多年從事不同工作之經驗，其固曾有腦傷，然尚能清楚說明自己二次車禍傷勢之不同，復如前述，還可依自身車禍事件推斷本案犯罪時間，並具體說明自己是在第二次車禍後才開始將撿拾資源回收物置於本案公寓5樓通往頂樓之樓梯間，在此之前只是堆放在路邊，且能陳述案發後自己和里長共同清運資源回收物品之過程，繼被告行為時為年近50歲之成年人，已具有相當之社會生活經驗，其主觀上是否全然無從預見阻塞集合住宅逃生通道致生危險罪，實非無疑；再被告於本院審理時供稱：我與高明宗都是本案公寓的住戶，他住我同樓層的對面，我擺放資源回收物品，那些是中古物品，不是垃圾。我認為已經有留一半以上的通道空間，住戶有時忘記關頂樓和樓下的大門，都經常有人去翻亂（要偷家電），翻亂後東西被丟到通道，通道有時會阻塞，我有時外面忙，沒有定時去看等語（見易字卷第30至31頁），可見被告能正確描述證人居住在其同樓層對面，說明其所撿拾資源回收物品「是中古品，不是垃圾」，並表示自己已經「留一半以上的通道空間」，且辯解係本案公寓住戶有時忘記關閉樓下大門，導致經常有人去亂翻資源回收物，將部分資源回收物丟到通道，才導致通道遭堵塞，顯然被告主觀上能預見本案公寓為集合住宅，且本案公寓5樓通往頂樓之樓梯間，可供意外災變逃生避難使用，應隨時保持暢通，一旦堆置物品，阻塞本案公寓之逃生通道，使其他住戶於災害發生之際無法經由該樓梯間之逃生通道往頂樓向外避難，否則，其為何要「留一半以上的通道空間」，並爭執是他人為竊取家電亂翻該資源回收物品，才導致該逃生通道遭到堵塞？基上足徵其能預見到上開阻塞集合住宅逃生通道致生危險之情況，而其既然知道會有別人亂翻資源回收物品丟棄至其所留通道，不是更應該時時刻刻留意此種情況？尤以其每日返回住處都會看到這些資源回收物品，若有特別注意防免，應不至於使本案公寓5樓通往頂樓之樓梯間堆滿資源回收物品，阻塞該逃生通道，被告捨此不為，顯然係基於縱使上開結果發生，亦不違背其本意之阻塞集合住宅逃生通道致生危險之不確定故意，為上開行為，應可認定；而依上開事證僅能認定被告係基於不確定故意而為，尚難認為係明知而有直接故意，公訴意旨此主觀部分，應予更正。
　㈣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按刑法第189條之2第1項後段構成要件為「阻塞集合住宅或共同使用大廈之逃生通道，致生危險於他人生命、身體或健康者」，自文義以觀該罪係屬具體危險犯，僅須行為人阻塞逃生通道，致生他人生命、身體或健康之危險，即為已足，並不以實際發生危害為必要。所謂「逃生通道」係指發生天災人禍時為提供人們逃離現場之通行路線設施而言。查本案公寓為集合住宅，且該公寓5樓通往頂樓之樓梯間，可供意外災變逃生避難使用，應隨時保持暢通，被告自110年7、8月至111年6月8日間某時起，在本案公寓5樓通往頂樓之樓梯間，堆放所撿拾之資源回收物品，阻塞本案公寓之逃生通道，其他住戶於災害發生之際無法經由該公寓5樓通往頂樓樓梯間之逃生通道往頂樓向外避難，已影響住戶之逃生動線順暢，因此錯失逃生機會，大幅升高事故發生時本案公寓住戶逃生之風險。是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189條之2第1項後段阻塞集合住宅逃生通道致生危險罪。
　㈡被告及辯護人固均主張被告行為時之心智狀況，缺乏現實感以及有幻聽、幻覺的狀況，認其堆置行為符合典型的腦損傷後儲物表現，應該已經符合刑法第19條減輕或免除其刑規定等語，然被告能就為本案犯行之時間、動機、手段、案發後處置等具體情節均能供述甚詳（見理由欄㈡、㈢），顯見其於案發當時之精神狀態應無影響其辨識行為違法之能力之狀況。復經本院委請行政院衛生署桃園療養院鑑定被告之精神狀況後，亦認為：「被告符合器質性情感障礙及儲物症之診斷。未因精神障礙導致辨識其行為違法的能力或依其辨識而行為的能力出現顯著下降」等情，有該院113年10月8日桃療癮字第1135003498號函及所附精神鑑定報告書存卷可憑(見易字卷第59至74頁)。堪認其行為時之辨識違法之能力及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並無減損可言，行為時應具有完全之刑事責任能力甚明。
　㈢爰審酌被告以上開方式阻塞集合住宅逃生通道致生危險，所為不該，實值非難，惟念其始終坦承客觀事實，僅爭執主觀犯意，且於案發後在里長協助下已將阻塞逃生通道之資源回收物品清運完畢，尚非全無悔意，兼衡其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本案係基於不確定故意所為、高中畢業之智識程度、領有輕度身心障礙證明、患有腦神經系統疾病、生理狀況所致伴有憂鬱特徵之情感疾患（見理由欄㈢），因前述疾病求職不易，現以撿拾資源回收物品為業，收入1日至多新臺幣300至500元（見他字卷第99至105、125頁、易字卷第104頁），且尚有80多歲母親待扶養（見他字卷第86頁），雖有調解意願，然因資力不佳，與告訴人就賠償金額無共識，致未能達成調解或賠償損害（見他字卷第117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資懲儆。
　㈣按現代刑法在刑罰制裁之實現上，傾向採取多元而有彈性之因應方式，對行為人所處刑罰執行與否，多以刑罰對於行為人之矯正及改過向善作用而定。如認行為人對於社會規範之認知及行為控制能力尚無重大偏離，僅因偶發犯罪，執行刑罰對其效用不大，祇須為刑罰宣示之警示作用，即為已足，此時即非不得延緩其刑之執行，並藉違反緩刑規定將入監執行之心理強制作用，並佐以保護管束之約制，謀求行為人自發性之矯正及改過向善。又按是否宣告緩刑，亦即行為人有無以暫不執行刑罰為適當之情形，乃法院得依個案情節自由裁量之事項。至被告素行如何，有無犯罪前科、犯罪所生危害是否重大、犯後態度是否良好暨是否已與被害人達成和（調）解等情狀，則屬量刑審酌之範圍，雖非不可兼採為宣告緩刑之審酌資料，但與是否宣告緩刑並無絕對關聯。查被告前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考（見易字卷第11、115頁），其素行良好，僅因一時失慮，致罹刑章，於犯後尚能坦承客觀事實，且於本院準備程序時供稱：「我對不起大家」等語（見易字卷第31頁），案發後終經里長協助委託清潔隊，共同清運堆放在阻塞本案公寓逃生通道之資源回收物品，堪認其對於社會規範之認知尚無重大偏離，行為控制能力並無異常，犯罪情節及主觀惡性均非極為惡劣，被告迄今雖尚未能與告訴人達成調解、賠償損害，固屬遺憾，然是否調解或和解乙情，雖可作為被告犯後態度之參考項目，但並非唯一之考量，且民事請求權與刑事刑罰權係屬二事，況告訴人已另行向本院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並非全無獲得賠償之機會。本院綜核上情，認被告經此偵審程序及刑之宣告，當已知所警惕而無再犯之虞，是認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予以宣告緩刑3年，以啟自新。又為確實督促被告能戒慎行止，預防再犯，斟酌其犯罪情節、家庭經濟狀況，又為使被告能記取教訓，併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4款規定，命被告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2年內，向國庫支付新臺幣3,000元，以勵自新。另按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規定，被告違反本院所定上開事項情節重大，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得撤銷其緩刑之宣告，附此敘明。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蔡宜芳偵查起訴，檢察官朱秀晴、徐銘韡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刑事第五庭　法　官　陳郁融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蔡宜伶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189條之2
阻塞戲院、商場、餐廳、旅店或其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或公共場所之逃生通道，致生危險於他人生命、身體或健康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阻塞集合住宅或共同使用大廈之逃生通道，致生危險於他人生命、身體或健康者，亦同。
因而致人於死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易字第516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王斯雄



選任辯護人  蕭烈華律師（法律扶助）      
上列被告因公共危險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6
417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王斯雄犯阻塞集合住宅逃生通道致生危險罪，處有期徒刑3月，
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000元折算壹日。緩刑3年，並應於本判
決確定之日起2年內，向國庫支付新臺幣3,000元。
　　事　實
王斯雄為桃園市○○區○○○街0號5樓（共6層樓，下稱本案公寓）之住戶，其可預見本案公寓為集合住宅，且該公寓5樓通往頂（6）樓之樓梯間，可供意外災變逃生避難使用，屬具逃生避難功能之逃生通道，應隨時保持暢通，一旦堆置物品，阻塞本案公寓之逃生道路，使其他住戶於災害發生之際無法經由該樓梯間之逃生通道往頂樓向外避難，基於縱使上開結果發生，亦不違背其本意之阻塞集合住宅逃生通道致生危險之不確定故意（起訴書誤載為直接故意，應予更正），於民國110年7、8月間起至111年7月14日間某時許（起訴書誤載為107年起，應予更正），在本案公寓5樓通往頂樓之樓梯間，堆放所撿拾之資源回收物品，阻塞本案公寓之逃生道路，使其他住戶於災害發生之際無法經由該樓梯間之逃生通道往頂樓向外避難，致生危險於本案公寓全體住戶之生命、身體。
　　理　由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的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王斯雄固坦承事實欄所載之客觀事實，惟矢口否認
    有何阻塞集合住宅逃生通道致生危險之犯行，辯稱：我有心
    智障礙，不知道這樣子堆放資源回收物品，會阻塞本案公寓
    之逃生道路，而造成危險等語。辯護人為其辯護稱：被告的
    症狀是缺乏現實感，並有幻聽、幻覺的狀況，他的堆置行為
    符合典型的腦損傷後儲物表現等語。經查：
　㈠被告為本案公寓（6層樓集合住宅）之住戶，於110年7、8月起，在該公寓5樓通往頂樓之樓梯間，堆放所撿拾之資源回收物品，嗣經本案公寓住戶即告訴人高明宗於111年3月17日寄發郵局存證信函請被告改善，並於同（17）日與被告就清運上開資源回收物品之事進行調解，原約定由被告於111年3月24日前清除完畢，然被告未履行約定，告訴人遂於111年6月9日向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提出本案告訴，被告分別於111年7月4日、同年月17日，經桃園市中壢區新興里里長徐永鑑協助委託清潔隊，共同清運堆放在本案公寓5樓通往頂樓樓梯間之資源回收物品等情，為被告於警詢、偵訊、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均坦承在卷或不爭執，核與證人即告訴人高明宗於警詢、檢察事務官詢問及偵訊時之證述大致相符，並有郵局存證信函、桃園市○○區○○○○○000○0○00○○○○○00號調解書（被告與證人協調清除資源回收物品）、中壢區新興里111年9月16日幫忙里民清運證明書、桃園市政府警察局中壢分局龍興派出所訪查表及查訪紀錄表、現場照片、Google街景圖在卷可查，此部分之事實，應可認定。
　㈡關於被告開始堆放資源回收物之時間，證人於檢察事務官詢
    問時證稱：王斯雄自107至109年起在本案公寓5樓通往頂樓
    之樓梯間堆放回收物等語（見他字卷第5頁），於警詢時證
    稱：王斯雄從106年開始在本案公寓5樓通往頂樓之樓梯間堆
    放雜物及垃圾等語（見他字卷第69頁），可知證人先稱係10
    7至109年間，後改稱為106年間，顯有矛盾，已非能盡信；
    復證人寄送郵局存證信函（見他字卷第55至56頁）雖載：敬
    啟者：王斯雄，房屋門牌：中壢區吳鳳二街7號5樓，原由：
    ⑴上開座落5樓到頂樓，經高明宗於109年1月起屢次規勸，樓
    梯通道不要堆垃圾及回收物，阻斷逃生通道造成公共危險..
    .」等情，然證人是否於109年1月起屢次規勸被告改善，亦
    僅為其在存證信函中一面之詞，並無其他事證以實其說。繼
    依證人所提供之現場照片，均為111年6月8日所拍攝，有現
    場照片在卷可佐（見他字卷第11至25頁），是至多僅可認為
    被告本案犯罪時間應在「111年6月8日之前」開始堆放資源
    回收物；繼關於詳細時間，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時供稱：我
    大概是110年左右才堆積的等語（見易字卷第30頁），於本
    院審理時供稱：我不是從107年開始堆放資源回收物品，我
    是以我第二次車禍時間110年7、8月作區分，在第二次車禍
    前我撿到資源回收物是放在路上，在第二次車禍後我撿到資
    源回收物才帶回家（即本案公寓）放，這些是我自己清除的
    ，里長叫大垃圾載走等語（見易字卷第93、102頁），可見
    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時僅概略陳述時間為110年左右，於本
    院審理時詳細解釋，其依自身具體事件推斷本案犯罪時間，
    為110年7、8月間，而此時間在證人於警詢及檢察事務官詢
    問時所證堆放資源回收物之區間內，並與證人拍攝現場時間
    111年6月8日距離約10至11個月，確實有可能在此期間累積
    堆放如此大量之資源回收物，是被告開始堆放資源回收物時
    間應為110年7、8月間；又刑法第189條之2第1項後段之阻塞
    集合住宅逃生通道致生危險罪，性質上乃屬即成犯，其行為
    於阻塞逃生通道時已完成，是其後持續阻塞逃生通道之行為
    ，乃狀態之繼續，而非行為之繼續，不另構成犯罪（臺灣高
    等法院100年度上易字第1690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是被
    告開始堆放資源回收物之時間固為110年7、8月，但從被告
    開始堆放，至數量達到足以阻塞本案公寓逃生通道之狀態，
    猶需一段時間，始能阻塞本案公寓逃生通道，是該時間應為
    110年7、8月間起至證人拍攝現場照片之111年6月8日間某時
    ，起訴書載「107年間起」，乃犯罪事實記載有誤，而非犯
    罪事實之減縮，應予更正。
　㈢被告歷次雖辯稱：因為我腦筋受傷，心智及認知功能都有障礙，我不知道這樣會阻礙逃生通道致生危險等語（見他字卷第96至97頁、易字卷第30至32、92、101至104頁），並提出診斷證明書（因生理狀況所致伴有憂鬱特徵之情感疾出現情緒低落，注意力不集中，認知功能缺損）、中壢聯合藥局藥袋（治療腦神經系統藥物）及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證明影本（姓名：王斯雄、障礙等級：輕度）為佐（見他字卷第99至105、125頁），然經本院將被告送衛生福利部桃園療養院鑑定結果：被告符合器質性情感障礙及儲物症之診斷。未因精神障礙導致辨識其行為違法的能力或依其辨識而行為的能力出現顯著下降等情，有該院113年10月8日桃療癮字第1135003498號函及所附精神鑑定報告書存卷可憑(見易字卷第59至74頁)，並無證據顯示被告就本案事實認知缺損，或有脫離現實的精神病症狀，且其於本院審理時供稱：我高中畢業有去工廠上班過，工作內容是小零件打洞，第二次車禍後就沒有做，我大約是20幾歲時腦袋受傷，因為藥物中毒，後來發生兩次車禍，一次腳斷掉，一次腳有擦撞傷等語（見易字卷第102至103頁），並有被告之勞保職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明細表（被告自81年3月14日耀文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加保，110年1月1日開南保全股份有限公司退保，勞保投保年資7年277日）在卷供查（見他字卷第145至147頁），可知被告具有高中畢業之智識程度，亦曾有多年從事不同工作之經驗，其固曾有腦傷，然尚能清楚說明自己二次車禍傷勢之不同，復如前述，還可依自身車禍事件推斷本案犯罪時間，並具體說明自己是在第二次車禍後才開始將撿拾資源回收物置於本案公寓5樓通往頂樓之樓梯間，在此之前只是堆放在路邊，且能陳述案發後自己和里長共同清運資源回收物品之過程，繼被告行為時為年近50歲之成年人，已具有相當之社會生活經驗，其主觀上是否全然無從預見阻塞集合住宅逃生通道致生危險罪，實非無疑；再被告於本院審理時供稱：我與高明宗都是本案公寓的住戶，他住我同樓層的對面，我擺放資源回收物品，那些是中古物品，不是垃圾。我認為已經有留一半以上的通道空間，住戶有時忘記關頂樓和樓下的大門，都經常有人去翻亂（要偷家電），翻亂後東西被丟到通道，通道有時會阻塞，我有時外面忙，沒有定時去看等語（見易字卷第30至31頁），可見被告能正確描述證人居住在其同樓層對面，說明其所撿拾資源回收物品「是中古品，不是垃圾」，並表示自己已經「留一半以上的通道空間」，且辯解係本案公寓住戶有時忘記關閉樓下大門，導致經常有人去亂翻資源回收物，將部分資源回收物丟到通道，才導致通道遭堵塞，顯然被告主觀上能預見本案公寓為集合住宅，且本案公寓5樓通往頂樓之樓梯間，可供意外災變逃生避難使用，應隨時保持暢通，一旦堆置物品，阻塞本案公寓之逃生通道，使其他住戶於災害發生之際無法經由該樓梯間之逃生通道往頂樓向外避難，否則，其為何要「留一半以上的通道空間」，並爭執是他人為竊取家電亂翻該資源回收物品，才導致該逃生通道遭到堵塞？基上足徵其能預見到上開阻塞集合住宅逃生通道致生危險之情況，而其既然知道會有別人亂翻資源回收物品丟棄至其所留通道，不是更應該時時刻刻留意此種情況？尤以其每日返回住處都會看到這些資源回收物品，若有特別注意防免，應不至於使本案公寓5樓通往頂樓之樓梯間堆滿資源回收物品，阻塞該逃生通道，被告捨此不為，顯然係基於縱使上開結果發生，亦不違背其本意之阻塞集合住宅逃生通道致生危險之不確定故意，為上開行為，應可認定；而依上開事證僅能認定被告係基於不確定故意而為，尚難認為係明知而有直接故意，公訴意旨此主觀部分，應予更正。
　㈣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
    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按刑法第189條之2第1項後段構成要件為「阻塞集合住宅或共
    同使用大廈之逃生通道，致生危險於他人生命、身體或健康
    者」，自文義以觀該罪係屬具體危險犯，僅須行為人阻塞逃
    生通道，致生他人生命、身體或健康之危險，即為已足，並
    不以實際發生危害為必要。所謂「逃生通道」係指發生天災
    人禍時為提供人們逃離現場之通行路線設施而言。查本案公
    寓為集合住宅，且該公寓5樓通往頂樓之樓梯間，可供意外
    災變逃生避難使用，應隨時保持暢通，被告自110年7、8月
    至111年6月8日間某時起，在本案公寓5樓通往頂樓之樓梯間
    ，堆放所撿拾之資源回收物品，阻塞本案公寓之逃生通道，
    其他住戶於災害發生之際無法經由該公寓5樓通往頂樓樓梯
    間之逃生通道往頂樓向外避難，已影響住戶之逃生動線順暢
    ，因此錯失逃生機會，大幅升高事故發生時本案公寓住戶逃
    生之風險。是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189條之2第1項後段
    阻塞集合住宅逃生通道致生危險罪。
　㈡被告及辯護人固均主張被告行為時之心智狀況，缺乏現實感
    以及有幻聽、幻覺的狀況，認其堆置行為符合典型的腦損傷
    後儲物表現，應該已經符合刑法第19條減輕或免除其刑規定
    等語，然被告能就為本案犯行之時間、動機、手段、案發後
    處置等具體情節均能供述甚詳（見理由欄㈡、㈢），顯見其
    於案發當時之精神狀態應無影響其辨識行為違法之能力之狀
    況。復經本院委請行政院衛生署桃園療養院鑑定被告之精神
    狀況後，亦認為：「被告符合器質性情感障礙及儲物症之診
    斷。未因精神障礙導致辨識其行為違法的能力或依其辨識而
    行為的能力出現顯著下降」等情，有該院113年10月8日桃療
    癮字第1135003498號函及所附精神鑑定報告書存卷可憑(見
    易字卷第59至74頁)。堪認其行為時之辨識違法之能力及依
    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並無減損可言，行為時應具有完全之
    刑事責任能力甚明。
　㈢爰審酌被告以上開方式阻塞集合住宅逃生通道致生危險，所
    為不該，實值非難，惟念其始終坦承客觀事實，僅爭執主觀
    犯意，且於案發後在里長協助下已將阻塞逃生通道之資源回
    收物品清運完畢，尚非全無悔意，兼衡其犯罪之動機、目的
    、手段、本案係基於不確定故意所為、高中畢業之智識程度
    、領有輕度身心障礙證明、患有腦神經系統疾病、生理狀況
    所致伴有憂鬱特徵之情感疾患（見理由欄㈢），因前述疾病
    求職不易，現以撿拾資源回收物品為業，收入1日至多新臺
    幣300至500元（見他字卷第99至105、125頁、易字卷第104
    頁），且尚有80多歲母親待扶養（見他字卷第86頁），雖有
    調解意願，然因資力不佳，與告訴人就賠償金額無共識，致
    未能達成調解或賠償損害（見他字卷第117頁）等一切情狀
    ，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資
    懲儆。
　㈣按現代刑法在刑罰制裁之實現上，傾向採取多元而有彈性之
    因應方式，對行為人所處刑罰執行與否，多以刑罰對於行為
    人之矯正及改過向善作用而定。如認行為人對於社會規範之
    認知及行為控制能力尚無重大偏離，僅因偶發犯罪，執行刑
    罰對其效用不大，祇須為刑罰宣示之警示作用，即為已足，
    此時即非不得延緩其刑之執行，並藉違反緩刑規定將入監執
    行之心理強制作用，並佐以保護管束之約制，謀求行為人自
    發性之矯正及改過向善。又按是否宣告緩刑，亦即行為人有
    無以暫不執行刑罰為適當之情形，乃法院得依個案情節自由
    裁量之事項。至被告素行如何，有無犯罪前科、犯罪所生危
    害是否重大、犯後態度是否良好暨是否已與被害人達成和（
    調）解等情狀，則屬量刑審酌之範圍，雖非不可兼採為宣告
    緩刑之審酌資料，但與是否宣告緩刑並無絕對關聯。查被告
    前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臺灣高等法
    院被告前案紀錄表、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考（見易字卷第
    11、115頁），其素行良好，僅因一時失慮，致罹刑章，於
    犯後尚能坦承客觀事實，且於本院準備程序時供稱：「我對
    不起大家」等語（見易字卷第31頁），案發後終經里長協助
    委託清潔隊，共同清運堆放在阻塞本案公寓逃生通道之資源
    回收物品，堪認其對於社會規範之認知尚無重大偏離，行為
    控制能力並無異常，犯罪情節及主觀惡性均非極為惡劣，被
    告迄今雖尚未能與告訴人達成調解、賠償損害，固屬遺憾，
    然是否調解或和解乙情，雖可作為被告犯後態度之參考項目
    ，但並非唯一之考量，且民事請求權與刑事刑罰權係屬二事
    ，況告訴人已另行向本院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並非全無
    獲得賠償之機會。本院綜核上情，認被告經此偵審程序及刑
    之宣告，當已知所警惕而無再犯之虞，是認宣告之刑以暫不
    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予以宣告緩
    刑3年，以啟自新。又為確實督促被告能戒慎行止，預防再
    犯，斟酌其犯罪情節、家庭經濟狀況，又為使被告能記取教
    訓，併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4款規定，命被告於本判決確定
    之日起2年內，向國庫支付新臺幣3,000元，以勵自新。另按
    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規定，被告違反本院所定上開事
    項情節重大，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
    刑罰之必要者，得撤銷其緩刑之宣告，附此敘明。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蔡宜芳偵查起訴，檢察官朱秀晴、徐銘韡到庭執行
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刑事第五庭　法　官　陳郁融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
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蔡宜伶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189條之2
阻塞戲院、商場、餐廳、旅店或其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或公共場
所之逃生通道，致生危險於他人生命、身體或健康者，處三年以
下有期徒刑。阻塞集合住宅或共同使用大廈之逃生通道，致生危
險於他人生命、身體或健康者，亦同。
因而致人於死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五年以下
有期徒刑。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易字第516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王斯雄



選任辯護人  蕭烈華律師（法律扶助）      
上列被告因公共危險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6417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王斯雄犯阻塞集合住宅逃生通道致生危險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000元折算壹日。緩刑3年，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2年內，向國庫支付新臺幣3,000元。
　　事　實
王斯雄為桃園市○○區○○○街0號5樓（共6層樓，下稱本案公寓）之住戶，其可預見本案公寓為集合住宅，且該公寓5樓通往頂（6）樓之樓梯間，可供意外災變逃生避難使用，屬具逃生避難功能之逃生通道，應隨時保持暢通，一旦堆置物品，阻塞本案公寓之逃生道路，使其他住戶於災害發生之際無法經由該樓梯間之逃生通道往頂樓向外避難，基於縱使上開結果發生，亦不違背其本意之阻塞集合住宅逃生通道致生危險之不確定故意（起訴書誤載為直接故意，應予更正），於民國110年7、8月間起至111年7月14日間某時許（起訴書誤載為107年起，應予更正），在本案公寓5樓通往頂樓之樓梯間，堆放所撿拾之資源回收物品，阻塞本案公寓之逃生道路，使其他住戶於災害發生之際無法經由該樓梯間之逃生通道往頂樓向外避難，致生危險於本案公寓全體住戶之生命、身體。
　　理　由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的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王斯雄固坦承事實欄所載之客觀事實，惟矢口否認有何阻塞集合住宅逃生通道致生危險之犯行，辯稱：我有心智障礙，不知道這樣子堆放資源回收物品，會阻塞本案公寓之逃生道路，而造成危險等語。辯護人為其辯護稱：被告的症狀是缺乏現實感，並有幻聽、幻覺的狀況，他的堆置行為符合典型的腦損傷後儲物表現等語。經查：
　㈠被告為本案公寓（6層樓集合住宅）之住戶，於110年7、8月起，在該公寓5樓通往頂樓之樓梯間，堆放所撿拾之資源回收物品，嗣經本案公寓住戶即告訴人高明宗於111年3月17日寄發郵局存證信函請被告改善，並於同（17）日與被告就清運上開資源回收物品之事進行調解，原約定由被告於111年3月24日前清除完畢，然被告未履行約定，告訴人遂於111年6月9日向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提出本案告訴，被告分別於111年7月4日、同年月17日，經桃園市中壢區新興里里長徐永鑑協助委託清潔隊，共同清運堆放在本案公寓5樓通往頂樓樓梯間之資源回收物品等情，為被告於警詢、偵訊、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均坦承在卷或不爭執，核與證人即告訴人高明宗於警詢、檢察事務官詢問及偵訊時之證述大致相符，並有郵局存證信函、桃園市○○區○○○○○000○0○00○○○○○00號調解書（被告與證人協調清除資源回收物品）、中壢區新興里111年9月16日幫忙里民清運證明書、桃園市政府警察局中壢分局龍興派出所訪查表及查訪紀錄表、現場照片、Google街景圖在卷可查，此部分之事實，應可認定。
　㈡關於被告開始堆放資源回收物之時間，證人於檢察事務官詢問時證稱：王斯雄自107至109年起在本案公寓5樓通往頂樓之樓梯間堆放回收物等語（見他字卷第5頁），於警詢時證稱：王斯雄從106年開始在本案公寓5樓通往頂樓之樓梯間堆放雜物及垃圾等語（見他字卷第69頁），可知證人先稱係107至109年間，後改稱為106年間，顯有矛盾，已非能盡信；復證人寄送郵局存證信函（見他字卷第55至56頁）雖載：敬啟者：王斯雄，房屋門牌：中壢區吳鳳二街7號5樓，原由：⑴上開座落5樓到頂樓，經高明宗於109年1月起屢次規勸，樓梯通道不要堆垃圾及回收物，阻斷逃生通道造成公共危險...」等情，然證人是否於109年1月起屢次規勸被告改善，亦僅為其在存證信函中一面之詞，並無其他事證以實其說。繼依證人所提供之現場照片，均為111年6月8日所拍攝，有現場照片在卷可佐（見他字卷第11至25頁），是至多僅可認為被告本案犯罪時間應在「111年6月8日之前」開始堆放資源回收物；繼關於詳細時間，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時供稱：我大概是110年左右才堆積的等語（見易字卷第30頁），於本院審理時供稱：我不是從107年開始堆放資源回收物品，我是以我第二次車禍時間110年7、8月作區分，在第二次車禍前我撿到資源回收物是放在路上，在第二次車禍後我撿到資源回收物才帶回家（即本案公寓）放，這些是我自己清除的，里長叫大垃圾載走等語（見易字卷第93、102頁），可見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時僅概略陳述時間為110年左右，於本院審理時詳細解釋，其依自身具體事件推斷本案犯罪時間，為110年7、8月間，而此時間在證人於警詢及檢察事務官詢問時所證堆放資源回收物之區間內，並與證人拍攝現場時間111年6月8日距離約10至11個月，確實有可能在此期間累積堆放如此大量之資源回收物，是被告開始堆放資源回收物時間應為110年7、8月間；又刑法第189條之2第1項後段之阻塞集合住宅逃生通道致生危險罪，性質上乃屬即成犯，其行為於阻塞逃生通道時已完成，是其後持續阻塞逃生通道之行為，乃狀態之繼續，而非行為之繼續，不另構成犯罪（臺灣高等法院100年度上易字第1690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是被告開始堆放資源回收物之時間固為110年7、8月，但從被告開始堆放，至數量達到足以阻塞本案公寓逃生通道之狀態，猶需一段時間，始能阻塞本案公寓逃生通道，是該時間應為110年7、8月間起至證人拍攝現場照片之111年6月8日間某時，起訴書載「107年間起」，乃犯罪事實記載有誤，而非犯罪事實之減縮，應予更正。
　㈢被告歷次雖辯稱：因為我腦筋受傷，心智及認知功能都有障礙，我不知道這樣會阻礙逃生通道致生危險等語（見他字卷第96至97頁、易字卷第30至32、92、101至104頁），並提出診斷證明書（因生理狀況所致伴有憂鬱特徵之情感疾出現情緒低落，注意力不集中，認知功能缺損）、中壢聯合藥局藥袋（治療腦神經系統藥物）及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證明影本（姓名：王斯雄、障礙等級：輕度）為佐（見他字卷第99至105、125頁），然經本院將被告送衛生福利部桃園療養院鑑定結果：被告符合器質性情感障礙及儲物症之診斷。未因精神障礙導致辨識其行為違法的能力或依其辨識而行為的能力出現顯著下降等情，有該院113年10月8日桃療癮字第1135003498號函及所附精神鑑定報告書存卷可憑(見易字卷第59至74頁)，並無證據顯示被告就本案事實認知缺損，或有脫離現實的精神病症狀，且其於本院審理時供稱：我高中畢業有去工廠上班過，工作內容是小零件打洞，第二次車禍後就沒有做，我大約是20幾歲時腦袋受傷，因為藥物中毒，後來發生兩次車禍，一次腳斷掉，一次腳有擦撞傷等語（見易字卷第102至103頁），並有被告之勞保職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明細表（被告自81年3月14日耀文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加保，110年1月1日開南保全股份有限公司退保，勞保投保年資7年277日）在卷供查（見他字卷第145至147頁），可知被告具有高中畢業之智識程度，亦曾有多年從事不同工作之經驗，其固曾有腦傷，然尚能清楚說明自己二次車禍傷勢之不同，復如前述，還可依自身車禍事件推斷本案犯罪時間，並具體說明自己是在第二次車禍後才開始將撿拾資源回收物置於本案公寓5樓通往頂樓之樓梯間，在此之前只是堆放在路邊，且能陳述案發後自己和里長共同清運資源回收物品之過程，繼被告行為時為年近50歲之成年人，已具有相當之社會生活經驗，其主觀上是否全然無從預見阻塞集合住宅逃生通道致生危險罪，實非無疑；再被告於本院審理時供稱：我與高明宗都是本案公寓的住戶，他住我同樓層的對面，我擺放資源回收物品，那些是中古物品，不是垃圾。我認為已經有留一半以上的通道空間，住戶有時忘記關頂樓和樓下的大門，都經常有人去翻亂（要偷家電），翻亂後東西被丟到通道，通道有時會阻塞，我有時外面忙，沒有定時去看等語（見易字卷第30至31頁），可見被告能正確描述證人居住在其同樓層對面，說明其所撿拾資源回收物品「是中古品，不是垃圾」，並表示自己已經「留一半以上的通道空間」，且辯解係本案公寓住戶有時忘記關閉樓下大門，導致經常有人去亂翻資源回收物，將部分資源回收物丟到通道，才導致通道遭堵塞，顯然被告主觀上能預見本案公寓為集合住宅，且本案公寓5樓通往頂樓之樓梯間，可供意外災變逃生避難使用，應隨時保持暢通，一旦堆置物品，阻塞本案公寓之逃生通道，使其他住戶於災害發生之際無法經由該樓梯間之逃生通道往頂樓向外避難，否則，其為何要「留一半以上的通道空間」，並爭執是他人為竊取家電亂翻該資源回收物品，才導致該逃生通道遭到堵塞？基上足徵其能預見到上開阻塞集合住宅逃生通道致生危險之情況，而其既然知道會有別人亂翻資源回收物品丟棄至其所留通道，不是更應該時時刻刻留意此種情況？尤以其每日返回住處都會看到這些資源回收物品，若有特別注意防免，應不至於使本案公寓5樓通往頂樓之樓梯間堆滿資源回收物品，阻塞該逃生通道，被告捨此不為，顯然係基於縱使上開結果發生，亦不違背其本意之阻塞集合住宅逃生通道致生危險之不確定故意，為上開行為，應可認定；而依上開事證僅能認定被告係基於不確定故意而為，尚難認為係明知而有直接故意，公訴意旨此主觀部分，應予更正。
　㈣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按刑法第189條之2第1項後段構成要件為「阻塞集合住宅或共同使用大廈之逃生通道，致生危險於他人生命、身體或健康者」，自文義以觀該罪係屬具體危險犯，僅須行為人阻塞逃生通道，致生他人生命、身體或健康之危險，即為已足，並不以實際發生危害為必要。所謂「逃生通道」係指發生天災人禍時為提供人們逃離現場之通行路線設施而言。查本案公寓為集合住宅，且該公寓5樓通往頂樓之樓梯間，可供意外災變逃生避難使用，應隨時保持暢通，被告自110年7、8月至111年6月8日間某時起，在本案公寓5樓通往頂樓之樓梯間，堆放所撿拾之資源回收物品，阻塞本案公寓之逃生通道，其他住戶於災害發生之際無法經由該公寓5樓通往頂樓樓梯間之逃生通道往頂樓向外避難，已影響住戶之逃生動線順暢，因此錯失逃生機會，大幅升高事故發生時本案公寓住戶逃生之風險。是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189條之2第1項後段阻塞集合住宅逃生通道致生危險罪。
　㈡被告及辯護人固均主張被告行為時之心智狀況，缺乏現實感以及有幻聽、幻覺的狀況，認其堆置行為符合典型的腦損傷後儲物表現，應該已經符合刑法第19條減輕或免除其刑規定等語，然被告能就為本案犯行之時間、動機、手段、案發後處置等具體情節均能供述甚詳（見理由欄㈡、㈢），顯見其於案發當時之精神狀態應無影響其辨識行為違法之能力之狀況。復經本院委請行政院衛生署桃園療養院鑑定被告之精神狀況後，亦認為：「被告符合器質性情感障礙及儲物症之診斷。未因精神障礙導致辨識其行為違法的能力或依其辨識而行為的能力出現顯著下降」等情，有該院113年10月8日桃療癮字第1135003498號函及所附精神鑑定報告書存卷可憑(見易字卷第59至74頁)。堪認其行為時之辨識違法之能力及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並無減損可言，行為時應具有完全之刑事責任能力甚明。
　㈢爰審酌被告以上開方式阻塞集合住宅逃生通道致生危險，所為不該，實值非難，惟念其始終坦承客觀事實，僅爭執主觀犯意，且於案發後在里長協助下已將阻塞逃生通道之資源回收物品清運完畢，尚非全無悔意，兼衡其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本案係基於不確定故意所為、高中畢業之智識程度、領有輕度身心障礙證明、患有腦神經系統疾病、生理狀況所致伴有憂鬱特徵之情感疾患（見理由欄㈢），因前述疾病求職不易，現以撿拾資源回收物品為業，收入1日至多新臺幣300至500元（見他字卷第99至105、125頁、易字卷第104頁），且尚有80多歲母親待扶養（見他字卷第86頁），雖有調解意願，然因資力不佳，與告訴人就賠償金額無共識，致未能達成調解或賠償損害（見他字卷第117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資懲儆。
　㈣按現代刑法在刑罰制裁之實現上，傾向採取多元而有彈性之因應方式，對行為人所處刑罰執行與否，多以刑罰對於行為人之矯正及改過向善作用而定。如認行為人對於社會規範之認知及行為控制能力尚無重大偏離，僅因偶發犯罪，執行刑罰對其效用不大，祇須為刑罰宣示之警示作用，即為已足，此時即非不得延緩其刑之執行，並藉違反緩刑規定將入監執行之心理強制作用，並佐以保護管束之約制，謀求行為人自發性之矯正及改過向善。又按是否宣告緩刑，亦即行為人有無以暫不執行刑罰為適當之情形，乃法院得依個案情節自由裁量之事項。至被告素行如何，有無犯罪前科、犯罪所生危害是否重大、犯後態度是否良好暨是否已與被害人達成和（調）解等情狀，則屬量刑審酌之範圍，雖非不可兼採為宣告緩刑之審酌資料，但與是否宣告緩刑並無絕對關聯。查被告前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考（見易字卷第11、115頁），其素行良好，僅因一時失慮，致罹刑章，於犯後尚能坦承客觀事實，且於本院準備程序時供稱：「我對不起大家」等語（見易字卷第31頁），案發後終經里長協助委託清潔隊，共同清運堆放在阻塞本案公寓逃生通道之資源回收物品，堪認其對於社會規範之認知尚無重大偏離，行為控制能力並無異常，犯罪情節及主觀惡性均非極為惡劣，被告迄今雖尚未能與告訴人達成調解、賠償損害，固屬遺憾，然是否調解或和解乙情，雖可作為被告犯後態度之參考項目，但並非唯一之考量，且民事請求權與刑事刑罰權係屬二事，況告訴人已另行向本院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並非全無獲得賠償之機會。本院綜核上情，認被告經此偵審程序及刑之宣告，當已知所警惕而無再犯之虞，是認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予以宣告緩刑3年，以啟自新。又為確實督促被告能戒慎行止，預防再犯，斟酌其犯罪情節、家庭經濟狀況，又為使被告能記取教訓，併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4款規定，命被告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2年內，向國庫支付新臺幣3,000元，以勵自新。另按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規定，被告違反本院所定上開事項情節重大，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得撤銷其緩刑之宣告，附此敘明。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蔡宜芳偵查起訴，檢察官朱秀晴、徐銘韡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刑事第五庭　法　官　陳郁融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蔡宜伶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189條之2
阻塞戲院、商場、餐廳、旅店或其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或公共場所之逃生通道，致生危險於他人生命、身體或健康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阻塞集合住宅或共同使用大廈之逃生通道，致生危險於他人生命、身體或健康者，亦同。
因而致人於死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